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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教育法典》若干特点的解析
①

李世刚

(复旦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438)

摘　 要:《法国教育法典》在法典编纂方面具有诸多鲜明特点,不乏比较法上的研究价值。 在法国教育立法与法典编纂过

程中,行政部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国教育法典》分“法律单元”与“法规单元”,将法律确立的基本规则与具有实施细则

性质的行政法规相互并列、前后呼应,突出了法典的可操作性;同时又在体例结构与篇章安排上全面架构起教育立法的体系

性。 该法典规范的行政部门跨度大,汇集了与法国教育制度有关的一般与特殊领域,具有高度的集合度,而且注重载入时间范

围与空间范围的差异性。 《法国教育法典》立法实践还表明,编纂法典所追求的稳定性与时效性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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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8 日中国《民法典》的颁布提出了

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哪些部门法可以或者应当被

法典化?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

关系,作为民众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成为新中

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毫无分歧。 但哪个领

域还会出现另一部法典,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议题。
一个领域的法律规范应否被法典化,需要考虑两个

方面:一是法典化的意义何在? 二是法典化的可行

性如何? 中国《民法典》出台以后,法典化除了在诸

如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领域内被广泛提及外,
它也被纳入了其他法律领域的研究议程中。 编纂教

育法典具有积极意义与可行性,对此中国教育界已

经形成共识①。
值得关注的是,从比较法视野出发,法国于

2000 年 6 月颁布了《法国教育法典》,体系化地整合

了教育领域内的法律、行政法规,实现了教育立法的

法典化。 该法典在对法国教育工作与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的同时,也成为比较法上的重要范本,其在立法

上的探索值得关注,对中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尝试归纳并解析《法国教育

法典》 的若干特点,以发掘其比较法上的研究

价值②。

　 　 一、行政部门在法典化进程中发挥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教育实践处于探

索阶段,与之相伴的立法模式是针对具体条块不断

制定单行法。 就教育法而言,其内容涵盖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领域。 这些经由不

同时期逐渐累积而成的法律规范成为后续教育立法

法典化的“原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政府在教

育立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教育法典化

提上立法日程,还是法典编纂工作的推进,甚至是法

典的结构与内容,这些方面均体现了行政管理部门

的重要地位[1]。
1. 教育立法单行法时代:政府积极推进教育

立法

法国教育立法早期以单行法为主,行政机关在

教育立法推进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 例如,在教育

法典颁布之前,确立基础教育的《费里法》③、1975 年

的《哈比法》 (即《教育法》)、1968 年关于高等教育

的《福莱法》(即《高等教育指导法》)、1984 年的《萨
瓦里法》(即《高等教育法》)、1971 年关于职业教育

与继续教育的《德罗尔法》 (即《终身教育范围内的

43

①

收稿日期:2021-08-31
作者简介:李世刚,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万方数据



职业继续教育组织法》)、关于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改

革方案《若斯潘法》 (即 1989 年 7 月 10 日《教育指

导法》)等诸多法律常被冠以时任教育部长的名字。
政府推动教育单行法的制定,不断针对实践中

较为迫切的议题进行立法,对条块内容进行局部梳

理和固化,有利于局部政策的及时调整。 不过,法国

政府也意识到,过度分散的众多规则会带来适用上

的不便,不利于教育制度的整体构建。 同时,对一个

有着法典化立法传统的国家而言,制定一部教育法

典对彰显教育的重要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若斯潘在任法国教育

部长期间,成功地推出了旨在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改

革方案———1989 年 7 月 10 日的《教育指导法》 (即
前述的《若斯潘法》)。 它对法国教育领域内既有的

单行法所确立的规范进行了系统梳理,是教育立法

集合化的尝试和初步实践,其立法模式、体例和众多

内容也体现在后来的《法国教育法典》中。 紧接着,
1991 年 2 月,法国教育部设立了教育法典编纂委员

会,开启了汇总有关教育的法律和法规、编纂法典的

工作。 1996 年 9 月,由该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教育法

典草案完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毕竟立法与法典编纂属

于立法机关职责范畴,将行政机关主导起草的草案

文本上升为法律,还需要得到立法机关的表决或者

授权。
2. 通过议会授权政府立法,“两步走”完成教育

立法的法典化

《法国教育法典》由两个单元构成:“法律单元”
与“法规单元”。 相应的立法进程可以概括为“两步

走”。
第一步,通过议会授权政府立法的方式完成《法

国教育法典》之“法律单元”。 1999 年 12 月 16 日第

99-1071 号法律(第 1 条)授权法国政府采用“(政
府)法令”形式编纂和通过教育法典的“法律单元”。
该授权法律(第 1 条)还特别强调,编纂进法典的条

文应为政府法令公布时的有效法律规范,为了确保

法典内部规范不与上位法冲突、条文之间协调与一

致,政府有权直接修改既有法律。 于是,法国政府根

据该授权法律,颁布了 2000 年 6 月 15 日第 2000-
549 号《关于教育法典之法律单元的法令》,由此通

过梳理规整既有的法律,完成了《法国教育法典》之
“法律单元”的编纂。 该法令于 2000 年 6 月 22 日在

“官方公报”上公布,随即便产生完全的法律效力。
这也标志着《法国教育法典》的诞生。

不过,根据授权法律第 2 条的规定,在法令公布

后的两个月内,仍需要向议会提交一份“批准法律草

案”以获得议会的事后审查。 遵循此程序,法国议会

通过了 2003 年 4 月 14 日第 2003-339 号法律,完成

了对《法国教育法典》之“法律单元”的批准,并根据

自 2000 年 6 月 22 日法典公布以来的新法律更新了

部分条文④。 由此也可以看出,法典中法条内容的

变化与更替具有及时性,对法典稳定性的立法价值

的强调并未成为及时修法的阻碍。
第二步,《法国教育法典》之“法规单元”的条文

则自 2004 年起陆续由法国行政系统分批次地完成

编纂并予以公布。 例如,“法规单元”第一卷和第二

卷诞生于 2004 年的三个行政规范;“法规单元”第三

卷到第七卷分别来源于 2006 年、2008 年、2009 年和

2013 年的四个行政规范;“法规单元”最后两卷来源

于 2008 年和 2015 年的三个行政规范。 很显然,“法
规单元”的制定本身就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因此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特别授权。

由此可见,在法国教育法典编纂中,法国政府仍

然是核心力量。 首先是法国教育部完成了既有法律

与法规的梳理,形成了一份草案。 之后,在“两步

走”的法典编纂进程中,法国政府一方面从法国议会

手中得到授权,直接就法典中的“法律单元”进行立

法;另一方面,法国政府本身就有制定行政法规的职

权。 由此,包含“法律单元”与“法规单元”的教育法

典,得以在相对较快的节奏下完成。
此外,就其体例与内容而言,单独的 “法规单

元”均出自法国政府部长会议和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其结构与内容完整地呼应了“法律单元”,具体且有

针对性,使得法典本身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以上对法国教育立法历程的回顾也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理解《法国教育法典》的诸多其他特点。

二、基本法则与实施细则相呼应

基本法则与实施细则相呼应,是《法国教育法

典》规范构成的一大特点。 《法国教育法典》分“法
律单元”和“法规单元”两个单元,其条文编号具有

特殊性。 通过条文编号,读者可以直观地辨别出其

所处的编章位置,还可以了解其渊源与效力等级。
1. 条文编号可以指示规范所处的编章位置

“法律单元”的条文编号统一以字母“L”开头,
编号格式均为“L 卷 /编 /章-序号”;“法规单元”的

条文编号则以字母“D”或“R”开头(“D”表示条文

来自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通过的法规,“R”表示条文

来自经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审核通过的法规),编号格

式为“D 卷 /编 /章-序号”或者“R 卷 /编 /章-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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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条文编号方式的一个优点是,人们可以直

观地辨别出条文所在的编章位置。 例如,条文编号

若为“L111-1”,则表明该条文是位于“法律单元”第
一卷第一编第一章中排在第 1 个位序的条文。 若条

文编号为“R263 - 8”,则表明该条文位于“法规单

元”第二卷第六编第三章中排在第 8 个位序的条文,
且该条文来自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通过的法规。 若条

文编号为“D263-11”,则表明该条文位于“法规单

元”第二卷第六编第三章中排在第 11 个位序的条

文,且该条文来自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审核通过的法

规。 这种编号方式的另一优点是,在修订教育法典

时,立法机构修订、增补或删减某一条文,不会影响

其他条文的编号。
2. 条文编号可以反映规范的法源效力

通过条文编号,读者还可以直观地辨别出该规

范的渊源与效力等级。 如前所述,《法国教育法典》
是分阶段完成的,“法律单元”系法国政府根据立法

授权在 2000 年完成的;而“法规单元”则是分批由部

长会议单独或者与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联合通过的。
“法律单元”的条文以字母“L”开头,表明它们均来

自法国立法机构(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的法律

(Loi)。 编纂“法律单元”这项工作很复杂,它意味

着要梳理和规整“近 120 项法律文本,其中包括十九

世纪下半叶通过的十几部法律,特别是第三共和国

初期有关学校教育的具有创始意义的那些重要文

本———经删减、重新编写合并成近千个条文编入法

典”⑤。 以“L”开头的条文,即“法律单元”的条文,
其渊源法律效力层级高,其规范具有原则性、基础性

的特点。
“法规单元”则囊括和整合了由行政机关颁行

的、具有实施细则功能的“法规”(décret)中的规定。
如前所述,这类法规的来源有二:一是由法国部长会

议通过的法规,二是由法国部长会议和法国最高行

政法院共同通过的法规。 法典中以“D”开头的条文

属于前者,以“R”开头的条文则属于后者。 这些规

范的来源均为“法规”,效力等级略低于“法律”,但
效力等级高于由部长签署的文件。 因此,教育法典

中的“法规单元”实为效力较高的“实施细则”。 作

为“实施细则”,“法规单元”的整体结构与“法律单

元”遥相呼应,也分四部分、九卷。 “法律单元”与

“法规单元”的卷、编、章、节在体例设置和名称上虽

略有出入,但整体保持一致,条文编号高度对应,便
于查阅、比对和适用。

三、教育法律关系规制的体系化

《法国教育法典》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将教育

领域内的所有法律关系整合在一个文本中,实现了

教育领域内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规制的体系化,提供

了一条可供参考和比较的逻辑进路。
1. 教育法律关系规制的体系化及其逻辑进路

编纂教育法典,立法者需要重新梳理既有法律

规范,“法律单元”的体例与编排就尤为关键和具有

挑战性。 “根据授权法律,法典将有关条文集中在一

个法典中,形式调整是必要的,以便条款具有一致

性:内部援引的修改,术语或概念的现代化和协调。
这项工作更加必要。”⑥重新编排整合现有的法律、
法规,需要分析和甄别既有规范。 首先要明确哪些

规范属于教育法典的统筹范围,因此“规则来源的原

有法律”只有属于教育规范的部分才得以保留,“其
条款应根据教育法典的体例进行划分,并与关于同

一主题的其他文本合并”⑥。 其次,“有关的立法文

本具有不同的时代或精神,包括了一般性的法律和

非常具体的法律。 法律规定的接近有时会导致交

叉,因此必须重新组合某些条款,即拆分、合并或复

制,以使整体更加连贯”⑥。 教育法典的编纂,需要

剔除或修订不合时宜的规范,调整相互冲突的规范,
就存有立法空缺的事项设立新的规范。 它既是对既

有法律法规的梳理和甄别,也是新的立法活动,是一

项要求原创性和体现智慧的体系工程。
体系化的前提是对法律关系进行多层次的逻辑

分类,这也确定了法典编纂的逻辑进路。 法国立法

者将教育领域内的所有法律关系分为四个部分:教
育的基本原则与教育管理、学校教育、高等教育、教
育工作者。

教育被分为“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教

育阶段。 其中“学校教育”指向基础教育,包含幼儿

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这种分类方法构成了

《法国教育法典》架构的逻辑基础之一。 “学校教

育”和“高等教育”分别为法典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

分。 这两种教育在性质、功能与内容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 通过比对这两部分条文的具体内容可以发

现,这种各自独立、相互并列的安排是恰当的。
针对这两个教育阶段的再分类,法国立法者曾

指出,教育法典系按主题(“教学组织” “教学机构”
“学校生活”)分组的。 这一分组法并未遵循传统方

法按照学位进行分组⑥,其分类标准是主体行为:
“教学组织”系以讲授者的教学行为为规范对象,
“教学机构”系以教育机构的内部行政管理行为为

规范对象,“学校生活”则是以受教育者在教育机构

中的行为为规范对象。
此外,《法国教育法典》还将“人”和“事”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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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础分类方法,其第四部分“人事”下的第九卷为

“教育工作者”,主要集中规范教育工作者就职的条

件、程序、职责、福利、奖惩等事项,同时专门针对初

等教育工作人员、中等教育工作人员、学校教育检查

和指导人员、高等教育工作人员、职业教育工作人员

的特殊性通过专编予以规范。
教育领域涉及公权力的管理,尤其是法国在教

育领域有强调中央权力的传统,因此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分配、行政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
政府管理与私立教育机构自我管理之间的界限等问

题在《法国教育法典》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法典第

一部分即设立了专门单元(第二卷“教育管理”)来

处理这些不同类型权力的分界。
2. 法律关系分类逻辑进路下的法典体例

《法国教育法典》的“法律单元”和“法规单元”
具有相同的整体结构,均分为四部分九卷。 两个单

元相互呼应,教育法律关系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进行

了高度整合,教育法律关系规制的基本逻辑十分

清晰。
第一部分为规范一般原则和教育管理的“一般

和共同规范” (第一卷和第二卷)。 其中,第一卷旨

在规范教育的基本原则(如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的义务性和无偿性、世俗主义等)、各层级教育

承担的公共服务任务与目标。 第二卷是有关教育管

理的规定。
第二部分为“学校教育”(第三卷至第五卷),主

要针对高等教育之前的教育阶段,这里的“学校”不
包含高等教育机构。 其中,第三卷规范学校教学的

组织形式;第四卷主要规范学校教育机构的组织;第
五卷“学校生活”规范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学费资

助、卫生健康和校外活动等内容。
第三部分为“高等教育” (第六卷至第八卷)。

其中,第六卷规范大学教学;第七卷规范高等教育机

构;第八卷“大学生活”规范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学
生资助、大学福利社团、学生健康与社会保护等

内容。
第四部分为“人事”(第九卷)。 第九卷“教育工

作者”系关于教育领域内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教师

和非教师)的人事规定,涉及资格、入职、职责、奖惩、
福利等方面。

　 　 四、调整的法律关系领域广、注重时

空范围的差异性

　 　 《法国教育法典》旨在尽可能广地调整教育领

域内的法律关系,并注重时间范围与空间范围的差

异性。
1. 法典汇集了与法国教育制度有关的一般与特

殊领域

《法国教育法典》首先涵盖了教育主管部门所

管辖的一般或专业教育,包括与基础教育差异较大

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其次,该法典的内容不限于

教育部管辖的教育工作,也包括其他行政部门管辖

的培训教育事务。 例如,有关“农业和兽医高等教育

机构”设立的第 L751-1 条规定:“公共农业和兽医

高等教育机构按照《农村与渔业法典》第 L812-2 至

L812-5 条的规定进行组织。”类似地,教育法典第

L952-21 条规定:“大学与医院中心”的教学和医疗

工作人员“由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和负责卫生事务

的部长任命或依据部长的报告任命”⑦。 此类规定

有利于明晰各种特别教育法律关系在整个教育法律

体系中的位置,“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各部门之间的权

力发生了变化”。 此外,私立教育机构的管理与运

作、国家和私立教育机构之间关系也当然属于法典

规范的内容⑤⑥。
教育涉及多个领域的政府管理,既涉及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围,也涉及诸如卫生、农业等

不同领域的管理部门,因此,其他法典中也可能存在

有关教育的规范,教育法典需要协调其与其他法典

规范的关系。 有的关系较好处理,例如与 1996 年颁

布的 《地方行政当局总法典》 ( Code général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的关系。 由于该法典是“组织

法”而不是“权限法”,有关地方当局教育权限的规

范被安排在《法国教育法典》,可谓一种和谐的分配

方式。 而更多情况下,有关规范难以泾渭分明地分

布在两个法典中。 为此,法国立法者采用了“法典随

动机制” ( code suiveur):一个法典中的条文被另一

个法典援引并复制。 例如,1958 年 12 月 30 日第 58
-1373 号《关于建立大学与医院中心以及医学研究

改革的法令》中的规范,分布在《教育法典》和《公共

卫生法典》 (Code de la santé publique)中,而每个法

典都以“法典随动机制”的形式引用另一个法典中

的条款,以便读者通过交叉阅读法典了解整个机

制⑤。 于是我们看到《法国教育法典》第 L713-5 条

直接援引并复制了《公共卫生法典》的第 L6142-1
条、第 L6142 - 3 条至第 L6142 - 6 条、第 L6142 - 11
条、第 L6142-13 条和第 L6142-17 条。

类似地,对于其他部委管辖的培训,立法选择也

是基于多部法典中的既有立法情况进行重新布局或

进行增补。 例如,长期以来“农业教育”被视为《农
村与渔业法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育法典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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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法典随动机制”援引《农村与渔业法典》中相

应的规定,以便人们能全面了解农业培训的整体状

况。 同样地,对于《劳动法典》中已经存在的有关职

业培训和学徒制的规定,教育法典直接援引。 当然,
“如果现有法典没有对此进行立法,教育法典会创设

规则予以规范”⑥。
2. 法典关注规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性

法典编纂与修订的经验表明,法典不应当被视

为一种静态的规范集合,法典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

有着动态的基因。 法典只是规范的体系化集合,每
一个规范均有它自己的使命和边界,所涉的时间范

围、空间范围不尽相同,具体内容更可能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而被单独调整和修订。
《法国教育法典》特别强调了规范在时间范围

与空间范围上的差异性。 例如,法典“法律单元”共
计九卷,每一卷最后一编均为“适用于瓦利斯和富图

纳群岛、马约特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亚

的规定”。 “该法典有关法国海外领地的规定试图

调整法典规范适用于各个地区教育领域的缺点和不

全面性(的补足)。 因此,第一卷中提出的一般原则

已被宣布适用于所有地区,即使原始来源法律文本

尚未扩展,但是考虑到这些海外地区文化和法定特

征,必须进行调整。”⑥又如,在“学校教育”部分,还
有专编为“下莱茵省、上莱茵省和摩泽尔省”设立特

别规定。 再比如,《法国教育法典》还在不断吸收新

法律中有关教育的规范,这些规范的生效时间常被

特殊安排。 因此,教育法典中会偶尔出现一些尚未

生效的条文,这也很好地体现了法典的动态特点。

　 　 五、内容公私法兼顾,以公法规范

为主

　 　 整体而言,《法国教育法典》以教育领域内的行

政管理内容为主,体现了较强的公法特色。 这也是

为什么在法典编纂过程中,法国政府始终扮演着重

要角色并且得到了法国议会立法授权的主要原因之

一。 但是,在这部法典中,也存在着大量涉及私法性

质的规范。 例如,在法国的教育体系中,实习和职业

培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不过,实习协议在性质上

本属于民法上的合同,并不属于《劳动法典》规制的

劳动合同或者终身职业培训合同的范畴。 于是,在
实际生活中,实习学生常常遭遇与实习单位权利义

务不对等的情况,尤其是实习单位很可能会把实习

学生当作不用缴纳社保的廉价劳动力使用,实习学

生接触不到最核心的业务、无法实现作为教育重要

环节的实习应当实现的目的。 对此,参与法国教育

立法的决策者们,一方面希望在教育管理的体系中,
确立实习是教育重要环节的法定地位,将其嵌入到

中学和大学的教育计划中,如《法国教育法典》第

L124-1 条第 1 款明确要求:“中学和大学教育可分

别包含实地职业培训和实习。”另一方面,决策者们

也认为有必要对实习协议(本质上是民事合同)进

行适当规制,以便平衡学生、实习单位和学校的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
在《法国教育法典》中,有专门一章题目名称就

是“实习和职业培训期间”。 在这一单元中,立法者

首先明确了作为教育必要环节的职业培训和实习的

目的是“让学生在实际职业环境中学习、获取专业技

能,将课堂所学用于实践,以期获取文凭或职业资格

并促进其就业”。 实习的展开应当“根据学校教学

大纲的规定并经实习接受单位批准” (第L124-1条
第 1 款)。 这一目的是解释实习合同条款的重要

依据。
在立法者看来,实习合同是实习生、实习单位和

学校之间达成的三方协议。 很显然,实习合同的内

容应当围绕上述实习教育的目的展开。 实习单位和

学校均是这一合同的主体,负有实现这一目的的义

务。 在这一目的之下,《法国教育法典》列举了若干

学校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

些义务视为实习合同应当包含的必备条款。 例如,
学校应当同实习单位和实习生一道在实习合同中确

定实地职业培训或实习期间应获得或发展的技能,
以及该培训或实习计入学校教学培养方案的方式;
再比如,在学校教学团队中任命实习推荐老师,以保

证职业培训或实习顺利进行(第 L124-2 条)。
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实习生的利益和确保实习

目的实现,《法国教育法典》在多个方面特别明确了

实习单位对实习生的一些特殊义务。 例如,关于实

习时间:同一实习生同一学年,在同一实习单位中进

行的实习或培训不得超过六个月(第 L124-5 条)。
很显然,这样有利于避免单位将学生培养为“熟练

工”以后,长期将其作为免费的劳动力。
再比如,关于实习的报酬,《法国教育法典》第

L124-6 条规定:同一学年中,在同一实习单位实习

的时间连续或不连续地超过两个月的,单位应按月

支付奖金,其金额由专业行规或普遍规则或法令单

独决定。 但是,其最低金额不得低于《社会保障法

典》规定的每小时社会保障限额的 15%。 当然,该
金额不具有《劳动法典》所规定的工资的性质。

同时,关于实习生人数,立法者意识到必须按照

单位正式员工的人数确立一个上限,于是《法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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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第 L124-8 条规定:实习单位同一周内正在进

行实习的人员数量不得超出特别法规所规定的人

数,该数量以实习单位正式员工人数为参照;并且这

一人数上限还应当得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确认。
很显然,《法国教育法典》所规定的这些特殊义

务是具有强制性的,是对实习合同内容的约束,因此

构成了私法自治的边界,具有明显的规制私法的属

性,旨在确保在教育领域内由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事

项能符合教育立法之目的。

六、法典编纂兼顾稳定性与时效性

编纂法典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例如可以宣示和

突出其调整领域的重要性(如《法国教育法典》便明

确指出“教育乃国家首要优先之事”),有利于法律

规则的体系化、内洽协调与解释适用,也有利于规则

的稳定。 但是相对于单行法立法模式而言,人们对

法典编纂的希望常常是其尽可能“大而全”地涵盖

到所规制的范围,并且能涵盖未来可预见的事项,即
法典编纂是一劳永逸的。 人们通常会认为,稳定性

是法典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担心修订法典会破

坏这一品质,担心法典的修订会打破原有的体系与

内洽,尤其是条文编号的变化可能造成法典适用上

的不便;在遇到新情况时,尽量不修改法典本身,而
是通过解释或者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予以弥补。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重

视法典化的国家,在法典编纂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

和丰富的经验。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将法

国带入到法典化密集出台的阶段,1804 年诞生了对

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法典》。 当时还陆续诞生

了其他法典,如《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
等。 而《法国教育法典》是在《法国民法典》颁行约

200 年以后才诞生的。 对法国旧法、旧有制度进行

全面的革新,建立全新的法律制度体系,是 1789 年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核心使命之一。 很显然,法
典化是法律改革最有效的途径之一[2]。 之所以没有

在第一时间出台教育法典,并不是因为立法者不重

视教育领域的立法或法典化的技术不成熟,而是因

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向并不清晰和确定。 当时,教
育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废除旧的教育体系、建
立新的教育体系,但基于教育具有周期性的特殊规

律,尚未形成成熟的教育机制和法律体系,所以直到

2000 年,法国才推出教育法典。 由此,可见在此领

域内成熟实操经验的重要意义。 简言之,在教育领

域内,法律稳定性的意义自不待言。
但是,一方面,所有的立法均应追求规则的稳定

性,它要求立法者在规则设计时应尽可能涵盖未来

可能出现的变化;出现新情况时,如果能通过法律解

释予以涵盖的,可不制定新的成文法。 实际上,这一

要求不是法典化所特有的,单行法立法也应如此。
在此方面,法典化与单行立法并不具有实质区别。
只要有新立法的需要,不论是否已经被法典化,法律

的修订均应及时跟进。 法典化不应是法律及时修订

的阻碍,法典该修订时就应当修订。
另一方面,法典体系性与逻辑内洽性是法典体

例与结构设计时最为核心的考量之一。 一部合格的

法典应具备容纳修订或增补新规则的空间与能力。
同时,尊重和维系法典既有的体系性与内洽性恰恰

也是法典修订时应追求的宗旨。 教育法典的稳定性

与法典的及时修订在实质上具有一致性,可以形成

和谐的互动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注意到,《法
国教育法典》的条文编号,并非以“第 1 条”开始、以
“第 n 条”结束,而是各卷各编各章单独定位,于各

章内条文按次序编号。 如此,遇到法典修订增补或

删减条文时,不影响其他卷、编、章条文既有的编号,
从而减少了条文编号变化可能造成法典适用上的不

便。 配上电子化的法典条文查询系统,法律修订的

历史变迁与前后对比也能够以一种更为清晰、易查

询的方式呈现。

七、结　 语

法典化是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议题。 20 世

纪初,曾有人认为法典化的时代已经终结,由特别法

主导的 “去法典化” ( de - codification) 时代已经到

来[3]。 而 20 世纪中后期至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历

史经验告诉我们,法典化的生命力远未终结。 法典

化“如今在全世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其永恒的生

命力” [4]。 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法治建设在不断发

展,编纂教育法典的意义越来越凸显出来:有利于全

面推进教育事业实现法治化、均衡化、标准化和科

学化。
2000 年 6 月《法国教育法典》正式推出,它将有

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了体系化的整合,实现了教

育法的法典化,彰显了教育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意

义,也表明教育立法法典化具有可行性。 《法国教育

法典》在编纂方面也展现了一系列的鲜明特征。 首

先,法国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法典编纂中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该教育法典以公法规范为主,但同

时也有规范约束与教育相关的私法自治之边界。 其

次,《法国教育法典》重视将法律确立的基本规则与

具有实施细则性质的行政法规并列,重视法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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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操作性;同时,在体例结构与篇章安排上全面架

构起教育法律关系的体系化的一种逻辑进路。 再

次,该法典规范的法律关系跨度大,汇集了与法国教

育制度有关的一般与特殊领域,而且注重载明时间

范围与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具有高度的集合度。 最

后,《法国教育法典》的立法实践还表明,编纂法典

所追求的稳定性与立法及时修订具有一致性的一

面;法典化不应也不会构成及时修订法律的阻碍。
《法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展现出一定的科学性,

它的诸多经验也具有可操作性。 例如,在处理议会

立法(法律)与政府立法(法规)关系时,体例上将二

者合并到法典中,编纂时间上先梳理“法律”搭建体

系、再与之呼应梳理“法规”。 行政规范体系性地被

吸纳进法典,不仅拉近了法典与实践的距离,还有利

于行政规范体系的内洽与适用。 又如,教育领域跨

度大,法国立法者对教育领域多种法律关系的逻辑

分类、法典体例构造和条文编排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再比如,法国立法者采用“法典随动机制”处理教育

法典与其他法典的关系,不失为一种务实便民的

举措。
综上,《法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具有比较法上的

参考价值,值得持续的关注与研究。

注　 释:
① 中国教育部政策法规司“2021 年工作要点”第 6 条明确指

出:研究启动教育法典编纂工作。 参见教育部网站:
http: / / www.moe.gov.cn / s78 / A02 / tongzhi / 202103 / t20210324
_522325.html.

② 本文的内容及结论与前期研究成果紧密相连,尤其是关

于《法国教育法典》制定的条件、进程以及其概况的《简析

法国教育立法法典化的进程与条件》一文(载于《复旦大

学法律评论》第 6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9-
95 页)。

③ 法国议会分别于 1881 年 6 月 16 日和 1982 年 3 月 28 日

先后通过两部法律,因时任教育部长之名,也被称为《费
里法》。

④ 如《法国教育法典》吸收了 2000 年 7 月 6 日法国议会对

1984 年 7 月 16 日关于《竞技教育与体育组织及促进法》
部分条款的修订条文。

⑤ Rapport n° 140 (2002- 2003) de M. Philippe RICHERT,
fait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sur le
projet de loi portant ratification de l’ ordonnance n° 2000-
549 du 15 juin 2000 relative à la partie législative du code de
l’éducation, déposé le 22 janvier 2003.

⑥ Rapport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elatif à l’ordonnance
n° 2000-549 du 15 juin 2000 relative à la partie législative du
code de l’ éducation, JORF n° 0143 du 22 juin 2000,page
9343,texte n° 16.

⑦ 第 L952-21 条:“根据本法典第 L713-5 条引用的、《公共

卫生法典》第 L6142-3 条创建的大学与医院中心的教学

和医疗工作人员,共同执行大学和医院职能。 为确保双

重职能的履行,应采用联合招聘的方式。”“他们由负责高

等教育和负责卫生事务的部长们任命或依据部长们的报

告任命。”“他们将所有专业活动用于他们的医疗、教学和

研究,但可能与其身份相违背的除外。”“本条所述的工作

人员编号应根据负责高等教育和负责卫生事务的部长们

分别针对每个中心和每个类别的共同决定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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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of the French Education Code
LI Shigang

(Law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French Education Code has certain distinctive features regarding codification, as well as research value for compara-

tive law studies. The Frenc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and codification. The
French Education Code is divided into a “legislative unit” and a “regulatory unit”, of which the basic rules established by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are juxtaposed with each other, demonstrating the operability of the Code and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system in light of the structure and arrangement of the chapters. The Code regulates a wide range of administrative depart-
ments that make up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domains relating to the French education system, and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em-
poral and spatial scop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aggregation. Moreover, the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the French Education Code indicates that
the stability sought by codific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imely revision of legislation.

Key words: French; Education Code; Education Law; C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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